屏東縣林邊鄉竹林國小學生志工服務學習計畫
壹、依據：
一、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服務教育學習要點。
二、屏東縣政府推動教育類志工服務工作計畫。
三、111年8月4日屏府教終字第11151062100號函辦理。
貳、目的：
一、培養學生服務他人、關懷社會的志向與情操，建立服務樂群的觀念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鼓勵學生參與志工服務，透過行為實踐的方式，增加學生生活體驗與落實生活及品德教育。
三、藉由學生志工服務教育學習，使學生體認服務的真諦，增加學生對學校的參與感和使命感。
參、期程：111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。
肆、召募對象：本校高年級學生
伍、志工之訓練：
一、基礎訓練6小時
    學生志工基礎訓練於學期初開始，每周一至視聽教室運用「臺北e大」進行線上課程學習，直至時數滿6小時以取得志工基礎訓練認證及時數。
二、特殊訓練6小時
    學校擬訂學生本身職責以外之服務項目，與課程結合，利用課餘或假期時間由學校教師指導，實際於校園內從事服務活動並配合運用線上資源「臺北e大」進行特殊訓練課程學習。
陸、服務時機：
一、上學期間之課餘及午休時間、假日。
二、其他適當時機。
柒、服務項目：考量學生的能力、受服務者的需求、服務場所等因素，作為學生選擇服務項目之參考如下
一、環保志工：環境衛生、垃圾分類。
二、圖書志工：圖書建檔、圖書上架、借還書。
三、活動志工：兒童朝會工作人員(主席、司儀、旗手、樂隊)、兒童才藝表演主持、校慶環境布置、感謝親恩晚會環境布置。
四、資訊志工：協助學校資訊相關事務處理。
五、午餐志工：協助低年級午餐事務。
六、健康保健志工：協助保健室推行健康保健事務。
七、其他：依學校及社區資源所規劃之公共服務項目。

捌、一般規定：
一、志工運用單位需要管理學生秩序及安全。
二、志工服務需經家長同意方能參與，請務必填寫家長同意書(附件一)。
三、對主動參與志工服務學生，由各業務承辦人核發服務時數，並記錄於聯絡簿志工服務時數登記欄(附件二)。
玖、獎勵及輔導：
一、學校可視需要於全校性活動（例如：校慶運動會）頒發獎狀予表現優良之學生志工。。
二、服務時數每學期統計一次，學期末前完成統計並依學生參與服務之時數核予摸彩卷(摸彩卷之效用以核章為證明)。
三、公開摸彩之時機依學校行事曆訂定之日期為主。
拾、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











附件一
	屏東縣竹林國民小學「學生志工服務」家長同意書
	備註

	服務名稱
	

	

	服務地點
	

	

	服務內容
	

	

	日期時間
	

	

	參與志工學生
	
      年      班 姓名：             
	

	家長請簽名
	
	級任老師
	

	訓導組長
	
	教導主任
	




	屏東縣竹林國民小學「學生志工服務」家長同意書
	備註

	服務名稱
	

	

	服務地點
	

	

	服務內容
	

	

	日期時間
	

	

	參與志工學生
	
      年      班 姓名：             
	

	家長請簽名
	
	級任老師
	

	訓導組長
	
	教導主任
	





屏東縣竹林國小服務時數紀錄表附件二

               年    班    號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	日期
	具體事實(請學生自行填寫)
	服務
分鐘數
	簽證人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/
	
	
	

	
	
	
	

	/
	
	
	

	合計：        分鐘


※粗框中的「服務分鐘數」及「簽證人」由學校師長填寫※
